东北大学邀请外国学者短期来访申报表
  邀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

	外宾姓名
	中文
	
	性别
	
	国籍
	

	
	英文
	
	出生日期
	
	护照号码
	

	职称
	
	职务
	
	学科、专业
	
	来访身份
	

	工作单位
	英文
	
	电话、传真
	

	
	
	
	电子邮件
	

	
	中文
	
	通信地址
	

	外宾简介及访问内容
	

	随行人员
	中文姓名
	英文姓名
	性别
	国籍
	出生日期
	护照号码
	来访身份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来华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停留期限
	年  月  日-      年  月  日   

	拟申请签证

机构名称
	
	出境国
	
	入、出境城市及停留城市
	

	主请人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、电子邮件
	

	费用承担情况
	

	经费来源
	

	院、所意见
	签字：

日期：

	科技处意见

（若使用科研经费）
	签字：

日期：

	国际处意见
	签字：

日期：

	备注
	


填表要求：拟申请签证机构确定后不能更改，《邀请函》（TE）将签发给此机构；停留期限须与外国学者在华日程表一致，包括启程来华及离华日期；“费用承担情况”写明外国学者国际旅费、住宿、饮食、保险及本地交通费等各部分费用的承担方；“经费来源”为我校承担的费用的经费来源。
